附件1

泉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筹建工作专班成员选聘岗位条件

1.办公室岗位人员1名：具有较为丰富的文字材料撰写能力、政策研读把握能力和沟通协调能力，熟悉人事和档案管理工作，能够熟练撰写各类文字材料，担任办公室主任（副主任）满2年。

2.学生管理岗位人员1名：丰富的学生德育管理、安全管理经验，担任德育处（教务处）、学生处、政教处主任（副主任）、年级主任（年段长）满2年，期间无发生学生管理、安全管理事故。

3.教学管理岗位人员1名：熟悉教学管理常规工作，具有丰富教育教学管理经验，担任教务处、实习实践实训处主任（副主任）满2年。有在中小学综合社会实践基地、研学实践教育营地担任课程设计、课程运行管理工作经验者优先。

4.财务管理岗位人员1名：具有丰富的会计等财务管理工作经验，担任会计岗位工作满5年。
附件2

泉州市中小学生综合实践基地筹建工作专班成员选聘报名表
	姓名
	
	性别
	
	出生年月
	
	一
寸
相
片

	身份证
号码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籍贯
	
	

	政治面貌
	
	民族
	
	教师
资格证号
	（没有填无）
	

	毕业学校
	
	所学
专业
	
	毕业时间
	

	工作单位
	
	普通话等级
	
	培养方式
	

	学历
	
	学位
	
	职称
	
	有何特长
	

	现居住地
	
	联系电话
	
	手机
	

	通讯地址
	
	E-mail
	
	紧急联系人及电话
	

	主要简历（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学校学习、工作，任何职务）
	

	担任管理岗位工作情况（具体工作内容、取得成绩等）
	

	奖惩情况
	

	申报岗位
	

	本人

承诺
	本人承诺，所提供报名信息及报名材料属实，若提供信息不属实，一经查实,本人将自觉接受被相应后果。特此承诺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手写）：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




